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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流亡學生與 713 事件七十周年紀念特展 

展示腳本 
 

展覽核心問題意識： 

1949 年夏天，一群自山東各地，由北而南的流亡學生，在山東省主席、教育部與臺澎高層人士的斡旋下，從廣州乘船抵達澎湖，由澎湖防

衛司令部以半訓半讀的方式收納。但 7 月 13 日這天，竟發生因強制編兵，而使學生被刺刀所傷的事件，日後被稱之為「澎湖 713 事件」，

旋即又因扞衛受教權衍生出「匪諜冤獄案」，導致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學生五人被殺，以及多人被捕的匪諜案，日後被稱為「山東流

亡師生案」，由於事件株連人數甚廣，亦是白色恐怖時期最為重要的冤案之一。 

1980 年代，這樁被隱沒了數十年的冤案，逐漸隨著當事人提出平反的要求而開始為人所知，並在 1999 年始獲得正義的伸張。值此 70 週年，

此案的許多當事人已日漸凋零，他們的故事甚至不被兒女們所認同，況乎其它外人？然而他們微小的、不足為人道的記憶，在臺灣社會就

不算數嗎？臺灣的歷史不能刪去任何人、任何事，但我們要如何敘述這一段歷史，或者更應該問：我們要如何言說這群師生的故事？ 

 

展示架構：  

單元一、我們要讀書！──那些年，山東學生的流亡 

1-1 跟著學校走！ 

1-1-1 草鞋與棉鞋 

1-1-2 火車頂上的座位 

1-2 宇內何處是歸途？ 

  1-2-1 返家或是前進？ 

  1-2-2 上船還是下船？ 

單元二、陽光下的刺刀──「713 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2-1 從丘九到丘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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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字架上的受難者 

  2-2-1 扞衛受教權 

  2-2-2 匪諜構陷案 

     2-2-3 台中 425 事件 

2-3 文學中的七一三 

2-3-1 重返七一三的你我他 

2-3-2 你我他的連儂牆 

單元三、直把它鄉作故鄉──「山東」過「臺灣」    

3-1 從飄零到植根 

3-1-1 弦歌不輟  

3-1-2 立業成家 

3-1-3 返鄉探親 

3-2「我的爸爸╱媽媽」 

3-2-1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3-2-2 白色恐佈症候群 

3-2-3 不要忘了我是誰 

單元四、曲終人未散──記憶與真相 

4-1 不信公理喚不回 

4-2 以書寫對抗遺忘 

 

 

展示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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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澎湖 713 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1949 年 6 月 23 日與 7 月 6 日，將近 7 千多名的「山東流

亡學生」於是先後搭乘軍艦前往澎湖。歷經四天三夜的航

行，第一批在漁翁島上岸，後一批則到了馬公，最初澎湖

防衛司令部依據教育部訓令學生將 17 歲以上的男生編入

「青年教育總隊」，進行半訓半讀，以維持學業至其畢

業；其餘則進入「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就讀，一路

顛沛流離學生們至此似乎終於結束苦難。不料幾日後，軍

方便違反承諾，將「青年教育總隊」改為一般軍隊，並不

顧學生意願，對未滿 17 歲者強制進行編兵，終於引發了日

後的「澎湖 713 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重點/展示手法建議 

以「機會」、「命運」的概念，帶出 713 強制編兵事件後不同的命運。雖然結

束流亡，但是學生的人生就此改變。 

以當事者影音資料搭配檔案文件、或將其自述輸出成為展品。 

子標題 說明文案 次子標題 展品及說明 圖像 出處 

2-1 從丘九

到丘八 

 

 

 

7 月 13 日，海風正吹過

陽光燦爛的馬公島，那

些熬過飢寒、涉過深

水、忍住身上爬滿蝨子

苦楚的學生們，原以為

來到這裡至少可以半日

讀書的方式完成學業，

不料一進營區，出入便

遭限制，並且聽聞軍方

將強制編兵。學生原本

商議在 7 月 13 日要衝出

營門，然而到了大操

 建議輸出為展品： 

「分編之後，每個人剃

了大光頭，每個人脫下

了由家裡穿出來的衣

服，換上了清一色的軍

服，衣服顏色是草綠色

的，帽子也是草綠色

的，綁腿也是草綠色

的。每件衣服的尺寸大

小，也是一樣的。穿到

身上，像個軍人，又不

像軍人，昔日散漫的流

亡學生，一夕之間都變

成了二等兵。」 -杜

方，P214 

 
 

 

 
 

林寶安頁 97 

林寶安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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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軍方即刻進行點名

編兵，於是第一臨中的

學生李樹民、唐克忠憤

而上前理論，卻遭刺刀

所傷，當場血流如注。

在週圍全是士兵的強勢

震攝下，此時人人噤若

寒蟬。軍方遂在此強勢

下，將年齡、身高達到

一定標準的男同學改編

為陸軍 40 軍 39 師第

115 團、116 團、防衛司

令部特務營、通訊營

等。 

編兵後與同袍合影 

 

林寶安頁 118 

野戰醫院養病 

 

林寶安頁 120 

開飯唱的大鍋飯歌 

 

台灣省立員林崇實高

級中學建校三十週年

紀念特刊-附通訊徵

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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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字架上的受難者 

713 事件後，各校長對於

千辛萬苦帶出的學生遭

到強行編兵之事，認為

澎防部背信毀義，違反

在廣州的協議向澎防部

據理力爭，但司令李振

清、師長韓鳳儀態度強

硬，學生與澎防部關係

亦日趨緊張。軍方竟以

莫須有的罪名，誣陷積

極為學生奔走的師長及

懷有不平的學生為匪諜

將其羅織入獄，且嚴刑

逼供以獲得偽證，在

「寧可錯殺一百，不可

錯放一人」的政治氛圍

中，最終導製山東師生

冤獄案的發生。 

2-2-1 扞衛受教

權 

由於張敏之校長

不忍年幼學生被

迫當兵，積極鼓

勵不滿 16 歲的

學生回歸學校讀

書，得罪澎防

部，也埋下了日

後軍方認為其妨

礙建軍而羅織為

匪諜案的因子。

此外，由於編兵

後，學生無法適

應軍中生活，多

有抱怨及憤憤不

平之情緒，軍方

遂開始進行思想

整肅。一時之

間，驚懼的氛圍

瀰漫在學生之

間。 

張敏之校長向崔唯吾老

師的求援信。 

 

 

 
 

 

張敏之在台北看守時留

下的最後信箋。 

「……學生受酷刑，逼

學生承認匪諜，學生應

聲說：是，即停刑。逼

學生說出做匪諜的介紹

人，學生受不過，順口

說校中陳先生，問口供

的說不是……學生說：

張校長，問口供的人

說：對啦，對啦，你早

這樣說不就好了嗎！」 

「我被補遭酷刑，韓部

捏造口供，強迫我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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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字。」 

 

「身在牆前臂在後／雙

手反綁墜石頭／石割兩

肋鮮血流／三八刺刀腿

上抽／痙攣麻木無知覺

／兩眼模糊赴幽州／一

桶涼水頭上灌／醒來變

成黑腿囚。」—劉廷功

〈歷史的烙印〉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9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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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匪諜構陷

案 

在國共誓不兩立

的戒嚴時代，

「匪諜」是當時

最使人聞之色變

的字眼。編兵

後，李振清稱查

獲澎湖潛伏有匪

諜，由於張敏之

仍積極寫信為學

生奔走，鄒伯陽

校長亦往臺灣求

援，不料二人卻

為軍方逮捕，其

它師生也陸續被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

決（38）安戒字第 009 

號」 

 

 
 

國家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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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並遭到韓鳳

儀、陳復生等偵

查套供，利用各

種嚴刑逼迫不配

合偽證者，並在

極短時間內進行

軍法審判，將張

敏之、鄒鑑兩位

校長，五名學

生：劉永祥、張

世能、譚茂基、

明同樂、王光耀

等以匪諜罪名槍

決，另外株連了

包括了校長劉濟

民、陳震，及一

百多名師生移送

內湖新生感化

隊。  

* 《 * 《 中 央 日 報 》

1949.12.12-5 版 

「你們逃不掉的 昨續槍

決匪諜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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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張敏之友人吳

墉祥於日記中述及軍方

強制編兵及刁難張敏之

一事。─《吳墉祥日

記》1949 

 

「7月 29日由崔唯吾、

張志安處聽聞：張率領

抵達馬公島的學生，被

迫全部從軍。  

9月 6日張傳遞有意自

澎湖赴台北，但為軍事

當局留難。」 

 

 

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

與敘事資料庫典藏編

號：00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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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3 年「江蘇省籍國代

談明華呈蔣中正報告澎

湖山東煙台聯中師生冤

情」報告書 

 

 
 

檔 號

0413132249/249/1

，《張敏之等判亂

案》，國家檔案局藏

軍法局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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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冤案再審，無力回天 

 

 

國家檔案局 

00413132249/249/1 

2-2-3 台中 425

事件 

1955 年由於部隊

移防臺灣，被編

兵的學生們原以

為可以退役，但

事與願違。為爭

取復學機會，學

生兵於是集體請

196 

1960 年「木蘭計畫」簡

報 

 

 

 

 

國家檔案局 

002-080102-000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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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離營，在 4 月

25 日欲搭車北上

請願，卻在臺中

火車站受阻，學

生們只好圍坐在

蔣中正銅像邊抗

議。當局安撫不

成，事後竟再次

逮捕領導參加者

共 39 名，有 3

名學生被判刑，

其餘則送至看守

所管訓半年後再

被分發。直到

1960 年實施「木

蘭計畫」，被迫

當兵的山東流亡

學生才終於得以

退役復學。 

 

 



13 
 

 
 
 
 

 2-3 文學中的七一三 

文學的功能之一是令讀

者可以同情共感，藉由

文字使情感共鳴，讓感

動更深刻。 

文學的功能之一亦要使

情感、理念能繼往開

來，使觀者緬懷歷史之

外，也要能思考這個社

會的未來。 

有關澎湖 713 事件的書

籍文獻中，我們選擇小

說體裁書寫的著作—

《天譴》中的情節角色

做發想，臚列出四種角

度，並節錄天譴、逆

旅、怒目少年、從二等

兵到教授、十字架上的

校長、一甲子的未亡人

等書的內容。 

2-3-1 重返七一

三的你我他 

在看完本單元，

了解 713 事件脈

絡之後，讓我們

試著融入故事中

的不同角色，體

會在戰亂中經歷

生存關卡時，內

心的交戰抉擇。 

 

展板一：呈現歷史斷面中

「流亡男學生」、「流亡

女學生」、「軍方」、

「校方」四個不同的人生

發展格子，搭配前面四

個單元的展區，以及各

種文學性作品的描述，

讓觀眾設身處地感受如

果他是其中一位角色，

將會有什麼樣的經歷與

想法。 

策展方式：將四種角色的人

生發展格子分列於四個

區塊，每個發展格子上

面覆蓋卡片，正面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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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不同族群能互相理

解、包容，因此提供多

元觀點思考，期使觀者

立場更趨近客觀。 

 

歷，背面是相關的文學

敘述． 

p.s.引用的書籍可擺放在矮

桌上讓觀眾翻閱。 

  2-3-2 

你我他的連儂牆 

看完不同角色的

故事之後，你最

同理哪個角色 ?

你的心中有甚麼

話想對他們說 ?

歡迎你將感受寫

出來，讓每一顆

渴求受尊重的心

靈都能被理解。 

承接上一個展板，讓觀眾投

入角色之後，在便條紙

上寫下給不同人物的一

句話並張貼在牆上。 

除了讓觀眾與展品互動外，

也是讓觀眾們彼此互

動。 

 

 

 


